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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余宇、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陶洪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王鹏飞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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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6,148,397,979.46 5,914,322,417.06 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14,253,619.88 142,755,519.68 50.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217,581,524.52 135,682,524.89 60.3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42,669,653.72 -274,317,549.18 224.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1 0.1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4 3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3% 5.40%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8,300,029,294.16 8,551,436,933.53 -2.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654,001,051.92 3,385,987,457.83 7.9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8,042,489.0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177,160.9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9,502.90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09,932.4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62,146.95  

合计 -3,327,904.6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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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0,47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蓝润发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39% 293,885,800 0 质押 173,420,000 

莱阳银龙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87% 78,676,000 0 质押 74,698,000 

伊藤忠（中国）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31% 73,119,900 0   

青岛洪亨亚和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97% 59,714,200 0 质押 59,714,200 

龙大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82% 48,209,684 0   

成都正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正骐消费一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2.86% 28,570,000 0   

成都正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正骐消费三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1.60% 16,030,328 0   

四川省水电投

资经营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9% 14,900,000 0   

董运妙 境内自然人 1.32% 13,214,100 0   

成都恒源隆盛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4% 10,429,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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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93,88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3,885,800 

莱阳银龙投资有限公司 78,676,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676,000 

伊藤忠（中国）集团有限公司 73,119,900 人民币普通股 73,119,900 

青岛洪亨亚和实业有限公司 59,714,200 人民币普通股 59,714,200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48,209,684 人民币普通股 48,209,684 

成都正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正骐消费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28,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570,000 

成都正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正骐消费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16,030,328 人民币普通股 16,030,328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

公司 
14,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900,000 

董运妙 13,214,100 人民币普通股 13,214,100 

成都恒源隆盛实业有限公司 10,429,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429,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前 10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蓝润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 58,000,000 股；股东成都正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骐消费一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28,570,000 股；

股东成都正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正骐消费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6,030,328 股；股东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

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900,000

股；股东董运妙通过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3,212,800 股；股东成都恒源隆盛实业有限公司通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10,429,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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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融资较上年年末减少715,000.00元，减少率33.18%，主要原因为应收票据到期。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上年年末增加23,384,298.36元，增长率116.91%，主要原因为贸易锁汇保证金及货物保证金增加。 

报告期末，合同负债较上年年末减少244,420,045.38元，减少率37.42%，主要原因为预收账款减少。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上年年末增加13,914,879.22元，增长率96.66%，主要原因为本期因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禁，导致

应交个人所得税增加。 

报告期末，库存股较上年年末减少21,160,152.00元，减少率40.16%，主要原因为本期因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禁，库存股

减少。 

（二）合并利润表项目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390,242.13元，增加率41.38%，主要原因为本期研发人员增加，研发投入增加。 

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5,317,922.37元，减少率95.66%，主要原因为本期坏账准备较去年同期减少。 

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30,744,646.15元，增加率116.24%，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较去

年同期增加。 

报告期内，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减少3,545,896.20元，减少率94.94%，主要原因为本期对外捐赠减少。 

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20,051,517.05元，减少率88.92%，主要原因为本期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报告期内，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71,498,100.20元，增加率50.08%，主要原因为本期净利润增加导

致。 

报告期内，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1,255,172.69元，增加率373.21%，主要原因为本期净利润增加导致。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616,987,202.90元，增加率224.92%，主要原因为本期较去年同

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0,070,921.87元，减少率41.66%，主要原因为本期母公司及安

丘养殖构建固定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 

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317,739,031.41元，减少率251.03%，主要原因为本期偿还借款

增加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情况 

1、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2019年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查

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同时公司于2019年11月16日至2019年11月25日对名单

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后，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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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年12月2日，公司2019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4、2019年12月2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权益数量及价格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调整后

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5、2020年1月17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完成

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激励计划向220名激励对象授予1665.17万份股票期权，向162名激励对象授予

1658.93万股限制性股票，股票上市日期为2020年1月20日。 

6、2020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周树青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决定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13万股、注销其持有的13万份股票期权。此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于2020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20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原激励对象赵方胜、宋昱钢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二人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222.04万股、注销宋昱钢持有的4.16万份股票期权。此议

案已经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于2020年12月1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

回购注销手续。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8、2021年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

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行权期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19年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

/行权期条件已经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原激励对象梁秀林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决定回购注销其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3.9万股、注销其持有的

15.6万份股票期权。《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9、2021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根据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规定，由于公司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实施完成，公司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

格由7.4元调整至7.351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1年2月3日，公司2019年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符合解锁条件的158名激励对象持有的567.996万股限制性股票上

市流通，第一个行权期符合行权条件的217名激励对象获授652.964万份股票期权开始自主行权。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2021年1月21日的本公司公告。 

（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情况 

1、2019年7月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

议案》、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项下子议题、《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预案的议案》等有关议案。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7,500.00万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7月6

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2019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修订稿）的议案》及项下子议题，公司拟将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从不超过人民

币87,500.00万元（含87,500.00万元）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95,000.00万元（含95,000.00万元），并相应调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额及拟投入的募集资金额，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6日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3、2019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修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8  

订稿）的议案》及项下子议题、《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等有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19

年9月7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4、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

理单》（受理序号：192517）。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

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

2019年11月15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5、2019年11月1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

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517号）（以下简称“《通知书》”）。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

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1月15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

关公告。 

6、2019年12月5日，根据《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将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

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 

7、2020年3月12日，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进一步审核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

披露了《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8、2020年4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517号）， 

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公司与相关

中介机构将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以临时公告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

将有关书面材料报送至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9、2020年4月27日，根据《通知书》的相关要求，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就《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

实，并将二次反馈意见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申

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10、2020年5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2020年第82次工作会议审核通过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2020年6月16日，公司披露《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申请获得中国证监

会批文的公告》，公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1077文《关于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的核准，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6月16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11、2020年7月13日，公司公开发行9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5,000万

元，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14,000,000.00元（不含税），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936,000,000.00元，上

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17日到账。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4,216,981.13元（不含税）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935,783,018.87元。2020年8月7日，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

月9日、2020年7月13日、2020年7月14日、2020年7月15日、2020年7月17日、2020年8月6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12、2021年1月13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龙大转债”自2021年1月 8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1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13、2021年2月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提前赎回“龙大转债”的议案》，考虑到“龙大转债”

自2021年1月18日起开始转股，转股时间较短，同时结合当前的市场情况，公司决定本次不行使“龙大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利，

不提前赎回“龙大转债”。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2月1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14、2021年4月19日，因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龙大转债自2021年4月21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暂停

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0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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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021年4月23日，因激励对象尚未完成第一期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的行权，公司总股本因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增加

3,963,720股，以及公司2020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龙大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9.57元/股调整为9.38元/股，调整后的转

股价格自2021年4月30日起开始生效。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2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情况 

1、2020年8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

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项下子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的议案》等有关议案。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00万元A股股票。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

月6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2、2020年8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及其项下子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有关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8月22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3、2020年10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2767），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所有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

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0月21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4、2020年11月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202767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A 股主板和中小板、

B 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需要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在对相关问题逐项落实后，在规定的期限内及时

以临时公告的形式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同时将有关材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5、2020年11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之回复报告》，就反馈意见通知书的问题进

行了逐项答复。 

    6、2021年1月4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5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7、2021年1月1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1〕103号）。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6日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金融资产投资 

1、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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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0]1077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7月13日公开发行了总额为95,000万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为100元人民币，共950万张，期限为6年。扣除保荐承销费人民币14,000,000.00元（不含税），公司实际收到可转换公

司债券认购资金人民币936,00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7月17日到账。扣除其他发行费用14,216,981.13元（不含

税）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935,783,018.87元。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2020] 280003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截止2021年3月31日，

可转债募集资金共使用165,549,256.86元。2021年1-3月使用11,249,456.84元｡ 

六、对 2021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七、日常经营重大合同 

□ 适用 √ 不适用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一、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

内容及提供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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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料 

2021 年 01 月

21 日 

山东省青岛

市崂山区中

韩街道株洲

路 20 号海信

创智谷 A 座

2502 室 

电话沟通 机构 

中银基金、平

安基金、天风

证券、博时基

金、华夏基

金、天弘基

金、中信资

管、国泰基

金、嘉实基

金、兴全基

金、华富基

金、广发基

金、万家基

金、中邮创业

基金、华泰资

管、中欧基

金、摩根士丹

利华鑫基金、

泰康资产等

机构 88 人 

龙大肉食业

务定位和规

划、公司 2020

年经营情况、

公司食品业

务发展现状

和规划等。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2021 年 1 月

24 日龙大肉食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山东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余宇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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